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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
岗位工作绩效考核与奖励实施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为更好激发全校教职工干事创业主动性积极性，根据党的二

十大精神和省市关于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新部署，紧密结合新时

代学校事业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，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、切

实破解原相关方案面临的各种问题基础上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一、岗位工作要求 

1.岗位工作量：教职工全年额定标准工作时间为 1400 工时

（坐班人员以全年 40 教学周、每周 5 天工作时间、每天 7 小时

工作时长规定计算；教师以课程教学工作量加系数进行转换后，

与教科研及社会服务工作量、内涵建设工作量、兼职及临时事务

工作量共同计算标准工时）。 

2.岗位工作质：零差错、零事故，无确因个人工作不力而发

生的投诉等情况（如出现投诉，相关职能部门调查认定原因和责

任）。高质量完成岗位工作的（如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优秀），可计

一定数量的优质劳动工作量（标准另行制定）。 

3.岗位工作效：获得各类赛事奖项和上级奖励、表彰、成果认

定，对提高学校办学绩效指标、扩大学校社会影响形成支撑作用。 

二、岗位工作量的考核 

1.教师工作量考核 

教师工作量由课程教学工作量、教科研与社会服务工作量、

内涵建设工作量、兼职及临时事务工作量四部分组成。四部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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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量均设定最低工作量，任一部分未达到最低工作量的，不以其

他部分超额工作量抵补。 

（1）课程教学工作量。以现行的学时计算办法为依据，教

师课程教学工作量按当量学时×系数 2.0 计算为标准工时。最低

工作量为 864 标准工时（最低 864 学时是以每周 12 学时，全年

36 个教学周，再乘以系数 2 确定）。请假按照实际情况进行标准

工时扣减，1 小时等于 1 标准工时。教师从事行政管理、党团管

理、业务管理等工作的（如专业带头人、党支部书记、教研室主

任、“两代表一委员”等），最低工作量予以适当减免（标准另行

制定）。 

（2）教科研与社会服务工作量。设定最低工作量为 100 标

准工时，标准工时计算或转换办法由科技处另行制定。 

（3）内涵建设工作量。以现行的内涵建设工作量计算办法

为依据，设定最低工作量为 60 标准工时。 

（4）兼职及临时事务工作量。教师作为非坐班人员，按照

学校和二级学院组织参加的各种会议、实践锻炼、各类培训、文

明创建、下沉社区等活动，学校和二级学院安排的值班、临时性、

非常规、紧急性加班等事务，均计算为岗位工时，二级学院自主

安排的各项工作，由二级学院计算确认标准工时；学校安排的各

项工作由所在二级学院计算工时后，报业务归口管理部门审核签

字确认之后计算标准工时，计算办法为教师参加相应活动的时长，

1 小时等于 1 标准工时，设定最低工作量为 200 标准工时。双休

日按每天（晚）7×2=14 工时计标准工时，国家法定节假日按每

天（晚）7×3=21 工时计标准工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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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坐班人员工作量考核 

（1）岗位基本工作量。以全年 40 教学周、每周 5 天工作时

间、每天 7 小时工作时长规定计，坐班人员全年正常工作的额定

工作量为 1400 标准工时。请假、旷工等按照实际进行标准工时

扣减，1 小时等于 1 标准工时。 

（2）参与课程教学工作量。坐班人员承担课程教学工作量

按当量学时×系数 2.0 计算，按照一定比例打折后，计算为标准

工时。 

（3）内涵建设工作量。参照教师工作量考核办法进行标准

工时计算。 

（4）兼职及临时事务工作量。坐班人员按照学校要求参加

的各种会议、培训等活动，在每天 7 小时工作时长之内的，不计

算标准工时。按照学校要求参加的文明创建、下沉社区、社团活

动指导等工作，在每天 7 小时工作时长之内的，按照一定比例打

折后，计算为标准工时。在每天 7 小时工作时长之外的临时事务、

紧急事务等工作，计算为岗位标准工时，二级学院自主安排的各

项工作，由二级学院计算确认标准工时；学校安排的各项工作由

所在二级学院或部门计算工时后，报业务归口管理部门审核签字

确认，计算办法为参加相应活动的时长，1小时等于 1标准工时，

双休日按每天（晚）7×2=14 工时计标准工时，国家法定节假日

按每天（晚）7×3=21 工时计标准工时。 

坐班人员中，根据辅导员从事学生管理工作的实际，可按照

带学生人数计算工作量。原则上，专、兼职辅导员按照所带学生

人数 200 人为基准（200 人转换计算为 1400 工时），超出学生人



- 5 - 

数部分计算为超额工作量（1人=3 标准工时），不足 200人的暂按

200人计算（或按照 1人=3标准工时扣减后，再以课程等工作量

抵补总量）；兼职辅导员带学生人数较少的，可参照“教师工作量”

计算办法进行工作量核算，带学生人数计算为超额工作量。 

3.优质工作量的考核 

教职工个人或团队获得的各类重大表彰、成果、奖励，在业

务工作中取得的突破性进展，参与内涵建设、“双高”建设等重

大项目工作，对提高学校办学关键绩效指标、扩大学校社会影响

形成支撑作用的认定为“优质工作”。由相关业务归口部门制定

“优质工作”项目认定及标准工时计算办法，已经认定以相应标

准的额定经费奖励的项目，按相应标准奖励，不再计入优质工作

量重复奖励。 

4.全校教职工主动承担劳动实践课指导等其他工作，报所在

单位和业务归口管理部门同意，由业务归口管理部门制定标准工

时计算办法，记入教职工超额劳动工作量。 

三、奖励分配办法 

本办法暂只对“单列奖励绩效工资”进行绩效考核和计算发

放。学校原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办法继续有效，经过 3 年左右时

间试行并不断完善优化后，运用于全部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，原

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办法终止。 

在人社局审批的“单列奖励绩效工资”总量前提下，学校结

合财力状况，向二级学院和机关教辅单位分块划拨，为体现向教

学一线倾斜，按照提高 10%的比例计算二级学院总量，剩余部分

为机关教辅单位总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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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全年工作量未完成 1400标准工时的，或完成 1400标准

工时但某单项工作量未达到最低工作量要求的，年底扣减“单列

基础绩效工资”。扣减方法为：单项工作量均达到最低工作量，但

工作总量不足 1400标准工时的，按照 1标准工时的单价（视当年

核算实际情况决定）进行计算后扣减；某单项工作量未达最低工

作量的，此单项工作量与最低工作量的差额按 1标准工时单价（视

当年核算实际情况决定）的1.2倍计算扣减；教职工完成额定1400

标准工时的超出部分，参与“单列奖励绩效工资”分配。 

为体现“多劳多得，优劳优酬”，教职工超额劳动工作量和

优质劳动工作量分配办法为：单列奖励绩效工资总量当中先拿出

一定比例（50%—70%弹性调控）用于奖励“超额劳动工作量”，

每“超额劳动工作量”工时奖励标准=超额劳动奖励经费总量/ 

“超额劳动工作量”总工时；余额部分用于奖励各类优质劳动，

按照全年“优质劳动工作量”的工时总量进行计算分配，每“优

质劳动工作量”工时奖励标准=（余额部分-以奖励金方式支出的

优质劳动奖励费总量）/ “优质劳动工作量”总工时，此项奖励

按实际情况分配至教职工个人或团队。 

已经发放单项奖励和经费的活动，如社会培训课酬、技能大

赛奖励等，其工作量标准工时不再计算，不重复奖励（或计算为

标准工时，记入单项工作量，但不再参与奖励分配）。 

四、相关工作要求 

1.非教学单位和部门（党政管理各部门及其附属机构、图文

信息中心、社培学院等）应以本办法主要精神为依据，由机关党

总支牵头制定二次分配办法；各教学单位视具体情况可以本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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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精神为依据制定二次分配办法。 

2.为解决跨教学单位（部门）任课酬金标准不一问题，由教

务处、人事处核定跨单位（部门）任课工时总量，并以上一年全

校教师超额劳动奖励每工时平均值为参照，确定统一结算标准，

从教学单位超额劳动奖励总额中切块核算，再纳入到各教学单位

超额劳动奖励总额中，由各教学单位统一分配。 

3.严实申报核定各类工作量，严禁弄虚作假。各教学单位须

提前谋划，周密安排，于每月（上月底或当月第一周）向相关业

务归口管理部门报送工作计划，相关业务归口管理部门安排抽查

或交叉检查，发现弄虚作假行为则进行相应工作量扣减，出现次

数较多时，按一定比例扣减该单位全年超额工作量，并追究相应

责任。 

4.本办法各类工作量的考核计算，由各业务归口管理部门制

定相应配套办法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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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共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     2023年5月22日印发    


